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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合资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整体搬迁改造项目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对柳工合营子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项目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交易情况概述

根据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威翔”）战略规划，鉴于目前

广西威翔周边可用土地不足，计划整体搬迁至柳州北部生态新区。总搬迁费用为

22,000 万，具体为：（1）广西威翔自筹 7,200 万（其中自有资金 1,200 万元，银

行贷款 6,000 万，柳工、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菱工业”）提

供等比例信用担保，各担保 3,000 万）；（2）柳工增资 2,500 万元、五菱工业增资

2,500 万元；（3）柳工借款 5,000 万元，五菱工业借款 5,000 万元，借款利率按不

低于央行公布同期 LPR 一年期利率。

广西威翔由柳工与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菱工业”）共

同出资设立，股东双方各持有 50%股权，是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为广西威翔担保

3000 万元构成关联担保；公司增资 2500 万元，借款 5,000 万元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综述

项目名称：广西威翔整体搬迁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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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址：柳州市北部生态新区柳工智能国际工业园区内

项目用地总面积：148.55 亩

项目总投资：22,200 万元

实施内容：购置土地 148.55 亩；新建冲压、焊接、涂装及装配厂房、新建驾

驶室及覆盖件焊接线涂装线、驾驶室、覆盖件及散热器装配线；新建办公辅房、

公用动力及其他配套工程

实施周期：2024 年完成

可行性分析：该项目投资目标明确，技术先进合理，必要性充分，投资效益

显现。经测算，项目内部收益率 19.52%，投资回收期约为 9.24 年（动态）、7.45

年（静态）

项目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本项目定位符合当地产业发展政策导向，通

过搬迁改造，广西威翔升级零件的制造工艺，提升提升产能和智能化制造水平以

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且可借此成为区级技术中心，提升驾驶室及覆盖件工业设计

和结构设计能力，为工程机械提供驾驶室全面解决方案。

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由于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可能存在国内国际经济形

势的变化、工程机械行业市场变化等因素导致项目盈利水平不及预期的风险。对

此，公司将全力跟进并推动合同约定的相关事项，加强市场预测和政策分析，及

时调整投资项目和经营策略，以降低市场风险。

三、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截止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五菱工业尚未与广西威翔签署增资协议、借

款协议及担保协议，公司会在协议签署后公告具体内容。

四、五、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次对广西威翔的增资 2500 万，借款 5000 万，为其担保 3000 万主要

是为满足其业务发展规划，有利于其提升零件的制造工艺，提升产能和智能化制

造水平提升驾驶室及覆盖件工业设计和结构设计能力，未来更好为公司提供驾驶

室全面解决方案。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发展，符合公司整体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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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担保亦通过多举措控制风险，使整体风险可控。

五、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广西威翔发生的交易均为日常关联交易（采购驾驶室，

销售控制器、燃料动力等），截止 2023 年 4 月 10 日，累计额为 19,365.7 万元。

六、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 年 4 月 25 日至 26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资公司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整体搬迁改造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

见。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出具了无异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上

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